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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许可证 

国环放废处置证[第 004 号] 

 

持 证 单 位 ：甘肃龙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地      址：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核技术产业园 

法定代表人：董志强 

发 证 日 期：2023 年 7 月 5日 

有 效 期 限：2033 年 7 月 4日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》《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

的有关要求，国家核安全局对甘肃龙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材

料进行了审查，决定向甘肃龙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颁发放射性固体

废物处置许可证。 

一、许可的活动种类、范围和规模 

（一）本许可证允许持证单位从事低放固体废物近地表处置活

动，许可开展该活动的设施为龙和近地表处置场（一期一阶段），该

设施处置容量为 4 万立方米，共包括 20 个半地下混凝土处置单元，

每个单元的尺寸为 20 米×20 米×10 米。该设施许可处置《放射性

废物分类》（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65 号）规定的低水平放射性

固体废物，以核电厂产生的废物为主，也可用于处置其他核设施和

核技术利用领域产生的废物和废放射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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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持证单位在从事处置活动时，应严格遵守龙和近地表处置

场（一期一阶段）运行许可证中规定的限值和条件。 

二、甘肃龙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持证从事放射性固体废物处

置工作过程中，应遵守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严格按照本许可证载明的活动种类、范围和规模开展放射

性固体废物处置工作。 

（二）履行在所有许可证申请文件及审评过程中的有效承诺，并

严格执行操作规程、质量保证大纲和程序、监测计划、应急预案和

记录档案管理等管理制度文件。 

（三）持证单位的基本信息发生变更或者许可证载明的活动种

类、范围、规模发生变化时，应及时向国家核安全局提交申请并办

理相关手续。 

（四）定期总结设施运行情况，开展安全全过程系统分析工作，

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90 日前，安全全过程系统分析材料应作为申请

许可证延续的支撑性材料报送国家核安全局。 

（五）当出现违反许可证条件的情况、发生对设施处置安全有现

实威胁的自然事件或其他外部事件、发生辐射安全事故时，应及时

向国家核安全局及设施所属辖区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报告。 

（六）设施因设计服役期届满、达到设计容量以及因地质构造或

者水文地质等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不适宜继续从事放射性废物处

置活动时，应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办理关闭手续，并开展安全

监护。安全监护期限根据设施的运行特点及其环境风险，依据关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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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的安全评价结果确定。持证单位全面承担安全监护期内的管理和

安全责任，应严格按照批准的安全监护计划进行安全监护。 

（七）尽快落实安全监护期间财务方面的具体安排。 

（八）公司股权结构应确保满足国有控股的要求，如股权结构发

生变更，应在变更前将拟变更情况报送国家核安全局。 

 

 


